
擋號.

{系存年F良:

內政部營建署 函

地址 : 540 tl 5 南投縣 中典新村省府路38號( 營

建業務)

聯絡人 :許志堅

聯絡電話 : 049-23529 11 =316 
電子郵件: chih3388@cpami. gov. tw 
傳真: 049- 235270 1 

1克
受文者: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1告文日期: 中華 民國 1 06年6 月 6 日

發文字號:營校辦建字第 l OG002951 9號
述別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主 話:貴局函詢有關不其有營造業許可之法人承攬營繕工程契約

後轉交由營造業者施作涉違反管造業法第4條規定疑義一

案 ， 復如說明，清查照 。

打 說，明 :

一、 復貴局 106年5 月 1 0 日北市都援建字第 1 0635235700號函 。

二、 按營造業法第 3條 、 第 4條第 l項、第 6條分別規定 : I 本法

用語定義如下: 一、 營繕工程:你指 土木、 建築工程及其

相 關 業務 。 二、 學造業:你搞經向 中 央或直轄市 、 縣、( 市

) 主管機關辦理許可 、 登記，承攬營繕工程之廠商 。 . .. J 

、 「營造業非經許可，領有登記證書，並加入管造業公舍

， 不得營業 。」 、 「 管造業分綜合營造業、專業營造業及綠

土木包工業 。」 業 已明定 ， 故屬 苦繕工程部分，應由營造

業承攬 。 復查同法第 52條規定 . I 未經許可或經撤銷 、 廢

止許可而經營營造業業務者，勒令其停業，並處新臺幣一

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生產;其不遵從而繼續營業者，

得連續處罰 。」 合先敘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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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貴局前問號函說明二. í 豈述工程承攬契約由不具有營造

業許可之法人為承攬人與定作人雙方合意簽定，事後將營

繕工程轉交由管這業者施作，並由該管造業者登記為建造

工程使用執照之承造人，貝IJ ~爭工程契約承攬人是否業已

涉及違反營造業法第4條第 l 項規定... J 一節， 倘 豈案定作

人與法人經賣局查明確屬營繕工程之承攬關條時， t!p違反

沿
路

營造業法第4條第 1項規定，貝IJ依營造業法第 52條規定裁處

;若非屬營繕工程之承攬關係、時則無上開條文之適用 。 本

案因涉事實認定事宜，請本權責依法妥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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